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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韦颖琛

22 以案释法，把庭审开进乡村和校园

33 重担在肩，巾帼不让须眉

韦丽华韦丽华：：这个女法官不简单这个女法官不简单
“作为一个30多岁的女法官，有这样的判案思路和能力，应该说很不简单！”在谈到韦丽华法官时，

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大化法院”） 副院长韦明登如此评价，“善于学习，敢于担当，
这是很要紧的。” 这两个特质使她快速成长，年纪轻轻就取得不俗的战绩。

2017年，韦丽华因参与审理宜州“3.16”涉黑案，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3.16”案是河池市法院
有史以来审理的被告人人数最多的涉黑案件，也是当年河池市法院系统刑事审判工作中的“三大战役”
之一，该案庭审时间持续19天，宣判持续两个多小时，判决书长达316页。

韦丽华先后在立案庭、大化法庭、刑事审判庭工作，现任大化法院刑事审判庭负责人。参加工作16
年来，她从最初的书记员、助理审判员，一步步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员额法官，其间曾连续多年被单位
评为“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2014—2016年连续三年年度考核评为优秀等次，记三等功。2018年
被评为广西首批“壮汉双语法官”。

韦丽华不仅从书本中学习法律知
识，向老法官学习办案思路和工作方
法，也非常注重在实践中学习。

壮语，就是她在工作中学到的重
要技能之一。虽然用壮语进行庭审、
调解、调查早就是她工作的一部分，但
能通过壮语应用能力测试、评上“壮汉
双语法官”还是让她很兴奋。“居然过
了，而且分数还蛮高，（说明）我这些年
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这对我来说是
一种肯定。”回忆起去年壮语考试成绩
公布时的情形，韦丽华的脸上散发出
快乐的光芒。

这种肯定让她多快乐，壮语曾带
给她的挫败感就有多深。原来，韦丽
华虽是壮族，但因父亲曾在河南当兵，
她在河南出生并生活了一段时间，后
来跟随父母回到老家都安瑶族自治
县，因不会讲壮话而受到小伙伴们的

冷落。
童年留下阴影还不算，工作之初

她又因不懂壮语屡屡碰壁。大化虽属
瑶族自治县，但语言主要以壮话和普
通话为主，瑶话、桂柳话为辅。

韦丽华工作初期，需要用壮语处
理的案件比例达 60%—70%。作为一
名书记员，因为听不懂壮语，她连基本
的记录工作都难以完成，只好硬着头
皮不停请教同事。后来参与审理案
件，又因不会讲壮语而被当事人拒之
门外。

要想完成好工作，壮语，成为她必
须跨越的一道坎。她一边办案一边
学，跟同事、群众学讲各个乡镇的壮语
方言，向有经验的老法官请教如何用
壮语解释法律术语，逐渐能用壮语与
当事人沟通、了解其诉求和问题的根
源、调解纠纷、开展审判工作。

在她审理的一起盗窃案中，因为
被告人只会说壮语，而其家人请的辩
护律师听不懂壮语，她只好又当审判
员，又当翻译。“那个律师是被告的儿
子从南宁请来的，之前没会见过被告，
到现场一听被告讲的是壮语，就傻眼
了，我只能帮他们搭起沟通的桥梁。”
韦丽华说。虽然这比正常的庭审多花
一倍的时间，但“如果不这样，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维护”。

随着普通话普及程度逐渐提高，
在韦丽华接手的案件中，需要用壮语
处理的案件比例下降到 30%左右，但
在她看来，法官具备壮语能力的必要
性和价值并不因此而下降。用壮语开
庭的案件被告人一般是五六十岁的
人，他们多是农村的留守老人，了解法
律知识的途径有限，子女又长期不在
身边，更需要耐心地沟通和普法。

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多是坐堂办案，
但为了方便老百姓，同时最大限度发挥
案件的普法作用，在审理某些有警示教
育意义的案件时，大化法院刑事审判庭
的法官们也采取流动法庭的形式，把庭
审开在田间地头和校园里。

韦丽华就曾专门到大化都阳镇某村
审理过一起失火案，还邀请村里的留守
老人来旁听。那里是该起失火案的案发
地，被告人韦某因在自家责任地焚烧杂
草引发山火，涉嫌犯失火罪。韦某是地
地道道的壮族阿婆，只会讲壮话，开庭前
她显得非常紧张。韦丽华便用壮语跟她
聊天，告诉她庭审的程序等信息，缓解了
她的紧张情绪。

案件顺利审结后，韦丽华又请大化
法院的一位资深法官给老乡们上了一堂
普法课，专门针对这类案件讲解相关法
律。听了这堂用桂柳话讲的普法课，当
地村民的法律意识明显提高。“这些留守
老人大都不知道这种行为会构成犯罪，
觉得在自己地里烧草，不会造成什么后
果，其实一旦不小心点燃周围的林木，造
成一定经济损失，就会被追究刑事责
任。”韦丽华说。

如今在庭审中，她壮话、普通话、桂
柳话切换自如，但是“一碰到瑶语就彻底
投降了”，韦丽华在工作中接触瑶语的机
会相对较少，但她表示，如果有机会也想
学瑶语。

去年 8月，在参与审理大化雅龙乡
虐童案的过程中，她就接触了几位讲瑶
语的当事人。该案源于一段女童遭男子
鞭打和摩托车拖行的视频，去年2月，视

频曾在网上疯传并引发全国网友热议。
“视频刚传出来的时候我们这里也

炸了，觉得这个案肯定要重判。”韦丽华
说。但经深入调查，他们了解到被告人
韦某并非习惯性地使用暴力，当时是因
为女儿不愿上学，反复劝说无效，一气之
下才使用暴力，而且小女孩的伤势较
轻。夫妻俩共育有7个孩子，这些孩子都
还年幼，需要照顾。小女孩和父亲之间
还有感情，希望父亲早日回家；孩子的母
亲时常发病晕厥，无力承担养家重担，也
希望丈夫尽早回家，综合考虑案情及被
害人的家庭情况，大化法院最终判处韦
某有期徒刑7个月。

因为小女孩在读书期间跟外婆居
住，法官需要通过外婆了解小女孩的生
活状况以及该案对其造成的影响，但外
婆只会说瑶话。外婆家是从外地搬迁来
的，所以她的瑶话甚至连当地瑶族人都
听不懂，韦丽华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找了
一整天，最后才找到一位老师充当翻译。

这个案子让韦丽华感受到会说少数
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因为办一个案，不
仅要了解案件情况，还要了解它背后的
原因”，会说当地老百姓的语言，就有利
于了解这些原因，进而在量刑或者调解
时做出更合理的决定。

“当时判了以后我们又被网友骂了
一轮，其实他们不了解真实情况。”韦丽
华苦笑道。她认为，审判最重要的目的
是教育被告人而不是惩罚他，被告通过
这个案子认识到自己的教育方式不对，
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才是从根源上解决
问题的办法。

多年来，韦丽华的审判能力和
壮语水平逐渐提高，一同增加的还
有她肩上的担子。

作为大化法院刑事审判庭的
负责人，她不仅要审判案件，还负
责少年法庭、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扶贫、法制宣传等工作。其所办案
件数和结案率在庭里始终名列前
茅，所办刑事附带民案件调解率逐
年增高，现达 95%以上；少年法庭
工作成效显著，近几年每年考核成
绩在全市数一数二，当地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数量呈下降趋势；法制宣
传进校园、进村屯活动广泛调动起
老百姓学法、守法、用法的积极性。

“把任务交给这位同志，我们
放心。”大化法院副院长韦明登对
韦丽华的工作能力和态度给予充
分肯定。

在领导眼中，她是能力强、敢
担当、工作作风大胆、耐心细致的
得力干将；在同事眼中，她是严于
律己、精益求精的榜样；在儿子眼
中，她则是工作很忙、没有太多时
间陪伴自己的妈妈。

因爱人在外地工作，周末才
能回家，家里老人身体又不太
好，上小学的儿子基本靠她一人
照顾，前段时间忙扫黑除恶工
作，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加班都是

常态，忙得连儿子的面都见不上
几次，“可能那段时间真的关注他
太少了，他写了篇日记，里面说

‘我的妈妈是一位法官，她很忙很
忙，都没时间陪我……’看得我
眼泪都要流了。”说到这，韦丽华
红了眼眶。

家里的难处，韦丽华很少向同
事提及。领导把需要花费大量时
间精力的大案要案交给她，她从不
推辞或抱怨。尽己所能完成任务，
让党组织放心；讲群众听得懂的语
言，让老百姓暖心。这，大概就是
壮汉双语法官韦丽华最不简单的
地方。

▲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负责人韦丽华法官。

▲失火案庭审现场。


